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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臺灣南投地方檢察署新聞稿 

                   發稿日期：112 年 3 月 1 日 

 連 絡 人：李俊毅主任檢察官 

 連絡電話：(049)2242602*2822 

   

本署檢察長會見南投縣調查站、中部地區機動工作

站主任研商選舉查察事宜 

為因應民國112年3月4日第10屆立法委員南投縣第2選

舉區缺額補選選舉查察工作，臺灣高等檢察署臺中檢察分署

李慶義主任檢察官於今（1）日下午至本署視察選舉查察業

務，並與本署檢察長張云綺一同會見新到任之法務部調查局

南投縣調查站黃文雄主任、中部地區機動工作站陳彥有主

任，就目前所獲情資交換意見，研商具體查賄作為，就查賄

人力部署部分，由中部地區機動工作站指派5名調查官彈性

進駐本署，協助查賄工作。 

    李慶義主任檢察官於會中提醒查賄團隊，提供走路工、

假借聘僱名義，發放薪資、工資、顧問費、催票費或其他津

貼，要求選民支持等，有可能會構成賄選，期許查賄團隊全

力查賄切勿輕忽，以維護選舉公平、公正。張檢察長則期勉

黃文雄主任、陳彥有主任，帶領同仁，秉持111年公職人員選

舉查察之精神，在選前最後階段，持續落實各項查賄工作，

相互支援，積極投入查察賄選，特別是以假活動真賄選、藉

由各種名目行賄、投票當日以車輛接送選舉人或為備餐，而

約其為投票權一定之行使、選舉賭盤等變形賄選手法，務必

掌握情資，強力查緝，共同守護選舉廉潔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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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 署 檢 舉 賄 選 專 線 ： 049-2242276 。 亦 可 撥 打 

0800024099，撥通後按 4 或掃描本署檢舉 QRCODE 圖碼直

接檢舉。 

 

 

 

 


